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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單位 總務處 

版次 發行/修訂日期 修訂內容摘要 核准 

1 99.11.02 借款、資本租賃之決策、執行及記錄程序新訂  

2 101.09.12 

1. 修訂 5.1.借款作業、8.使用表單、附件一 

2. 新增「可用資金餘額及銀行額度使用明細

表」(F-A1303-009)表單 

 

3 104.07.06 修訂 1.目的�、3.定義(2)、5.1.2.1 借款額度

申請、6.1.10 借款作業、9.附件一流程圖 

1.  

 

4 113.8.21 
3.定義:(2)本校因校務發展之需而將自有資

產承租之業務。修正為本校因校務發展之

需而將自有資產出租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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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訂定本校因校務發展之需而進行之借款、資本租賃之決策、執行及記錄等業務

的程序。 

 

2. 範圍：有關本校對外借款或資本之租賃業務。 

 

3. 定義: 

(1)本校因校務發展之需而對外借款時。 

(2)本校因校務發展之需而將自有資產出租之業務。 

 

4. 權責: 本項辦理程序所涉之業務由校長決策之，執行單位為總務處，行政監督單位則

為校務會議及董事會。 

 

5. 內容： 

5.1. 借款作業： 

5.1.1. 資金預算： 

5.1.1.1. 本校會計室及各行政與教學相關單位應於每年初研擬各種資金來源之

額度、支出與運用期間，彙編「大同大學預算報告」。 

5.1.1.2. 出納單位依據傳票清單明細、定期存款明細、領據一覽表等，深入了解

資金收支預計之餘絀金額，依資金進出情況及未來資金或營運需求編製

「可用資金餘額及銀行額度使用明細表」(F-A1303-009)，以確實掌握

資金收支預算。 

5.1.1.3. 資金流量經評估結果，若有不足時，應確定本校與銀行之貸款契約及額

度狀況。 

5.1.1.4. 銀行帳戶資金經調撥，仍有不足時，應進行增加借款額度或申請動用額

度。 

5.1.2. 借款額度申請： 

5.1.2.1. 本校年度資金調度不足或日常資金調度不足，或借款已無額度，增加借款

額度及原融資額度到期換約申請，應由總務處出納組專案簽呈，會簽會計

室，陳校長核准，再轉陳董事會通過，於適當時機向銀行申請融資額度或

於原融資額度到期前向銀行申請換約，以備籌措資金之需。 

5.1.2.2. 總務處出納組於選擇銀行及額度時，應比較各銀行提供之條件，擇優選定

貸款銀行。 

5.1.2.3. 向銀行簽訂之銀行借款額度，不可逾董事會通過之可申貸總額度。 

5.1.2.4. 銀行核准融資額度後，總務處出納組應填寫大同大學蓋用印信申請單

(F-A1303-001)連同簽約文件陳送校長及董事長核准用印後，與銀行辦理

簽約手續。 

5.1.3. 借款額度動用： 

5.1.3.1. 當資金調度不足須向銀行動用額度借款或原借款到期續借時，總務處出納

組填寫大同大學蓋用印信申請單(F-A1303-001)，陳校長簽核後，向銀行

申請借款。 

5.1.4. 借款動用之考量： 

5.1.4.1. 借款如係指定用途者，應依計劃或約定予以動用，不得移作他用。 

5.1.4.2. 若係約定到期一次償還或分期償還者，總務處應依借款計劃於到期前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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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籌措資金，以備到期時償還。 

5.1.4.3. 若約定應提償債基金者，應依約提列，該項基金之運用應合於約定。 

5.1.4.4. 總務處出納組應依各銀行之借款變動情形計算可動用之借款額度。 

5.1.5. 利息費用： 

5.1.5.1. 會計單位應依約定利率或最近一次支付之利率及借款期間予以估列應付

利息。 

5.1.5.2. 出納單位於收到支付利息通知單後，依合約約定利率及借款期間，核算應

支付之利息是否正確，如正確無誤，依本校支出作業辦理。 

5.1.6. 到期續借或還款： 

5.1.6.1. 總務處出納組於借款到期日依本校資金調度情形決定借款展延或還款。 

5.1.6.2. 如決定續借該筆借款，則依借款額度動用作業辦理。 

5.1.6.3. 如決定清償借款，總務處出納組應更新「可用資金餘額及銀行額度使用明

細表」(F-A1303-009)，陳校長核准後，依本校支出作業辦理，出納單位

轉帳或開立支票還款。 

5.1.7. 舉債指數、核准及核備： 

5.1.7.1. 舉債指數：指本校借款淨額除以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所得之商數。

本校有附屬機構與相關事業，應補充計算各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之舉債指

數。 

5.1.7.2. 本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應於借款前，專案報教育部核定後始得辦理： 

5.1.7.2.1. 舉債指數大於五或扣減不動產支出前之餘額為負數。 

5.1.7.2.2. 私立學校擴建分校、分部或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增置擴建。 

5.1.7.2.3. 財務異常，經教育部糾正有案或應限期改善。 

5.1.7.2.4. 本校為新設，經教育部進行實地查核，符合規定條件者。 

5.1.7.3. 本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應於借款後一個月內，專案報教育部備查： 

5.1.7.3.1. 舉債指數大於零且小於或等於五。 

5.1.7.3.2. 為支應短期資金需求，舉借三個月以內之短期借款。不受舉

債指數之限制。但本校不得以短期借款資金支應購建固定資

產等長期性資金需求。 

5.1.7.4. 本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其辦理借款無須報教育部核定或備查： 

5.1.7.4.1. 舉債指數等於零。 

5.1.7.4.2. 私立學校於學期更替之際，次學期學費未收繳前，為支付員

工薪資，辦理貸款之額度在二個月薪資總額內，且貸款期限

未超過三個月之短期借款。 

5.1.7.5. 為健全本校財務結構安全性，除符合5.1.7.2.4條件外，於招生三年內不

得向外舉債興建校舍。 

5.1.7.6. 本校借款，符合借款前，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時，應檢附教育部規定資料文

件。 

5.1.7.7. 本校於年度中，有新增借款者，應依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於借

款後次月檢送舉債指數計算表，並附註說明借款類別、對象、金額、期間

及還款方式等，併同會計月報教育部備查；會計年度終了後，應於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中揭露舉債指數計算表。 

5.2. 資本租賃作業： 

5.2.1. 本校承租資產應考量學校發展及資金調度情形。 

5.2.2. 本校承租資產為資本租賃時，應經校務會議核准，並提董事會通過，始得簽

訂租賃契約。 

5.2.3. 本校簽訂之租賃契約應指定相關人員建檔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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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本校承租資產為資本租賃時，會計處理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辦理。 

 

6. 控制重點： 

6.1. 借款作業： 

6.1.1. 本校借款額度申請，是否考量資金調度需求評估，其評估是否合理。 

6.1.2. 有關借款額度申請是否依程序辦理。 

6.1.3. 有關借款額度動用申請是否依程序辦理。 

6.1.4. 短期借款之用途是否限用於支應營運資金，有無支應長期資本支出者。 

6.1.5. 是否依約定利率或最近一次支付之利率及借款期間予以估列應付利息。 

6.1.6. 是否依借款合約支付借款利息。 

6.1.7. 是否依約償還借款本金。 

6.1.8. 借款額度合約及借款合約到期是否依規定程序辦理續約。 

6.1.9.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要點」

（O-A2400-006）規定檢送舉債指數計算表，不論本學年度內是否有借

款，是否均請以本校本學年度決算資料計算舉債指數。 

6.1.10. 本校借款時，符合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或備查條件時，是否依限期專案報

教育部核定或備查。 

6.1.11. 本校借款無須報教育部核定或備查時，是否符合規定條件。 

6.1.12. 本校借款，符合借款前，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時，是否檢附教育部規定資

料文件。 

6.1.13. 本校於年度中，有新增借款者，是否依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於借款後次月檢送舉債指數計算表，並附註說明借款類別、對象、金額、

期間及還款方式等，併同會計月報教育部備查；會計年度終了後，應於

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中揭露舉債指數計算表。 

6.1.14. 本校若向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借款，其借款利率是否等於或

小於相同時期台灣銀行基準利率，及是否於借款前依「教育部監督學校

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要點」（O-A2400-006）規定辦理有關

事宜。 

6.1.15. 本校若向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借款，其借款利率等於0時，

需事先確認是否有不利本校之負債承諾、或有事項，或其他涉及非常規

事項之安排。 

6.2. 資本租賃作業： 

6.2.1. 本校承租資產，符合資本租賃之條件，須經校務會議核准，並提董事會

通過，始簽訂租賃契約。 

6.2.2. 本校租賃契約需由總務處指定相關人員建檔控管。 

6.2.3. 本校承租資產為資本租賃時，會計處理須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規定辦

理。 

 

7. 相關文件： 

私立學校法（O-A1100-005） 

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要點（O-A2400-006） 

 

8. 使用表單： 

     大同大學蓋用印信申請單(F-A1303-001) 

可用資金餘額及銀行額度使用明細表(F-A13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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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借款、資本租賃之決策、執行及記錄程序作業流程圖 

責任單位 作   業   流   程 辦法規範 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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